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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市生态环境局关于福建省木兰溪下游水生态修复与治理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莆田市生态水系建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福建省木兰溪下游水生态修复与治理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收悉。经审查，现批复如下：

一、该项目位于木兰溪下游南北洋平原，修复与治理范围425km2。主要建设内容为：水生态安全保障工程（含新建河滨水闸宽63m），水环境改善工程（生态补水管道工程线路长 10.41km），水生态修复工程（绿心河网生态治理 29.32km，木兰溪干流（濑溪大桥-三江口）生态廊道建设 26.3km，南北洋河湖生态廊道建设 107.3km），桥梁工程，木兰溪智慧流域系统等。项目总投资290101.85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267.52万元。

二、项目建设符合《莆田市城市总体规划》(2008-2030年)、《木兰溪流域系统治理规划》等相关规划。在严格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后，本项目所产生的不利环境影响可以得到缓解或控制。我局同意报告书的环境影响评价总体结论和拟采取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三、在工程建设和投入运行中，你公司应认真对照并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并着重做好以下工作：

（一）生态环境保护。严格控制施工作业范围，严禁超出施工区域对工地周边的植被、植物物种造成破坏，最大可能保护地表植被自然性。项目建设应尽量减少施工作业面和施工时间，减少水体扰动区域和扰动时间，减免对水生生物的影响。新建河滨水闸工程配套建设仿生态鱼道，减少对河流生态系统尤其是鱼类种群的干扰，维持河流生态系统的连通性、维持河流的遗传及生物多样性。
水环境保护。施工应选取高定位精度和挖掘精度的清淤设备，防止漏挖和超挖；截流清淤过程中，设置围堰，防止扰动和扩散，最大程度避免水体二次污染。淤泥集泥池排水、混凝土搅拌废水、机械车辆冲洗废水进入沉淀池静止沉淀后上清液回用施工场地。运行期管理房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纳入市政污水管网或农灌和绿化。
大气污染防治。施工场地应合理布置，施工区应布置在居民下风向。运输道路、毛料堆场定时洒水，减少扬尘。临时堆土区、弃渣场周围应设置围挡，防止大风扬尘及恶臭污染。优化淤泥临时堆存场选址，并及时清运淤泥，最大限度减少对周边居民的影响。

（四）固废污染防治。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做好弃渣的调配、储运和处置工作，杜绝环境污染和水土流失问题，并根据弃渣特性，尽可能实现资源化利用。
（五）噪声污染防治。加强设备的维修和保养，保持机械润滑，降低运行噪声。震动较大的机械设备应使用减震机座降低噪声。在距离居民点较近的施工场界设置移动式声屏障(施工围拦)以减小项目噪声对区域声环境的影响。
四、你司应建立环保管理机构和制度，明确环保人员和岗位职责。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在启动生产设施或发生实际排污行为之前，应确保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和措施落实到位。项目建成后，应按规定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五、报告书经批准后，如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或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重新报批该项目报告书。自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复之日起，如超过5年方决定开工建设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应重新报我局审核。
六、我局委托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莆田市荔城生态环境局、莆田市城厢生态环境局、莆田市涵江生态环境局、莆田市秀屿生态环境局组织开展项目的“三同时”监督检查和管理工作。你公司应按规定自觉接受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日常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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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莆田市荔城生态环境局、莆田市城厢生态环境局、莆田市涵江生态环境局、莆田市秀屿生态环境局，福建

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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